
上海师范大学校园交通管理规定

（2022 年 1月修订）

为了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、科研、工作和生活秩序，创建安全文明校园，确

保校园道路畅通及师生员工的安全，防止发生交通事故，现对校园交通安全管理

作如下规定：

一、行人

1、行人应按道路指示在人行道上或在道路右侧行走，不要多人并行；未成

年人在校园内行走时，其监护人负有看管义务。

2、行人穿越道路应注意来往车辆，不得有在行车道上坐卧、停留，在道路

上追逐嬉戏、打（踢）球、使用轮滑鞋、滑板等其它影响交通安全的活动。

二、非机动车：

1、非机动车应靠道路指示或靠右侧行驶，严禁逆向行驶；进出校门必须下

车推行。

2、严禁骑快车、骑车追逐、曲折竞驶；严禁双手离把和扶肩骑车行驶；严

禁攀扶其它车辆行驶；严禁在人行道、绿化地、操场骑车；不得在校内学骑车（包

括自行车、三轮车、助动车）。

3、非机动车必须按指定地点“进线、入棚”有序停放，禁止乱停放。

4、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 12 周岁，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 16 周岁。自

行车、电动自行车仅限在后座载 1 名 12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。16 周岁以下的

未成年人驾驶自行车不得载人。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坐人必须佩戴头盔。

三、机动车：

1、本校机动车辆（含 摩托车、助动车、下同。）进出校门应张贴或悬挂《上

海师范大学通行证》。

2、非本校机动车辆未经门卫许可不得进校。

3、机动车应主动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辆；校园禁止鸣号和超车。

4、机动车进入校区应减速缓行，时速不得超过 5公里。

5、禁止无证驾驶，不准在校园内学习（练习）驾驶车辆和试车。

6、机动车辆应按指定地点停放，不得随意停放。机动车在主干道上（下）

客、装（卸）货时，允许靠边短暂顺停，驾驶员不得离开，不能影响其他车辆通





上海师范大学校门管理规定
(2022 年 1 月修订)

为切实加强校园安全管理，维护学校正常秩序，确保教学、科研和各项工作

的顺利进行，对校门管理作如下规定：

第一条：人员出入

1. 本校师生员工、临时出入校人员应随身携带有效身份证件，配合门岗管

理人员查验。

2. 各类培训班学员出入校门凭各培训部门在保卫处备案的有效证件。

3. 外来务工人员（含各类临时工、建筑工程队、固定送货及租用场地、房

屋人员）出入校门凭各校内部门、学院在保卫处备案的有效证件。

第二条：车辆出入

1. 教职员工驾驶的机动车辆（含摩托车）出入校园应将《上海师范大学通

行证》摆放在车辆醒目位置，以便门卫管理人员识别。

2. 外来机动车辆（含摩托车）未经门卫管理人员允许不得入校。（警车、消

防车、救护车等特种车辆除外）

3. 出租车（网约车）、外卖车辆、未经报备的大型车辆不准入校。遇有特殊

情况（如：接送病人、残疾人、行动不便的老人，装载重物等）经门卫管理人员

检查同意后方可入校。

4. 非机动车出入校门应遵守学校相关规定，同时下车推行。

第三条：携带物品

1.携带公物（如：建筑装潢材料、仪器设备、生产产品、工具器材、办公用

品、图书等）出校门，凭保卫处签发的由部门主管领导和本人签字的《出门单》。

2.个人禁止携带枪支、子弹及相关物品类（含主要零部件）、爆炸物品、管

制刀（器）具、易燃（爆）物品、有毒（害）物、腐蚀性物品、放射性物品等可

能危害校园公共安全的物品进入校园.




